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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律协十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
请假报告单

	姓名
	
	单位
	
	职务
	

	省律协
职务
	
	手机
	
	本人
签名
	

	请
假
事
由
	出国（境）
	国家或地区
	事由

	
	
	
	

	
	出席重要会议或
活动
	会议或活动名称
	内容

	
	
	
	

	
	法院
开庭
	时间及地点
	案由

	
	
	
	

	
	其  他
	

	市律协意见
	律师行业党委书记或会长意见：
        签名：   
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


市律协盖章 
 年   月   日

	省律协意见
	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注：1.请详述请假理由，并附相关依据；
　　2.请假未获准许的，仍应参加会议。



















	抄报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，省民政厅社管局，省司法厅
抄送：会长、副会长、监事长、副监事长、顾问
 发：省律协各部（室）

	 浙江省律师协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5月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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